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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试用” 再签合同
■试用期结束再来个考察期
■说炒就炒， 辞退理由 “莫须有”

专家：法律漏洞应尽快完善 监管部门也应“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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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诺 邬慧颍

大学生工作“试用期”乱象多

冒用他人名字工作
工亡享受同等待遇

刚十月， 不少明年要毕业的
大学生已投入到找工作之中。 对
七百万数量之巨的大学毕业生群
体来说， 工作 “试用期陷阱” 值
得关注。 调查发现， 一些工作试
用期频现程序违规、 超期设置、
待遇打折等诸多怪现象， 更为某
些用人单位获取 “廉价劳动力”
提供了理由。

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来
说， 需要警惕防范哪些 “霸王潜
规则”？ 这些 “不靠谱” 的怪相
缘何肆意任性？

现象调查
招聘陷阱“明着说”
试用期成“白用期”

“我通过面试啦 ， 不过要经
过一年试用期才能正式入职 ”。
“试用期工资多少？” “基础底薪
的一半 。 ” “签定正式合同了
吗？” “正式入职时才能签”。

这段对话， 很多大学毕业生
看来再正常不过。 然而， 笔者调
查发现， 试用期虽是劳资双方打
量彼此的一个窗口， 不少大学生
却透过这窗口， 看到了很多闹心
事。
陷阱1：
先 “试用” 再签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 “试用期包
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
仅约定试用期的 ， 试用期不成
立 ，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
然而笔者梳理发现， 试用阶段不
签劳动合同、 仅仅签订试用期合
同等情况比比皆是。

今年春季， 毕业生小黄应聘
上了合肥一家汽车销售公司的文
案职位， 在入职前被告知， 劳动
合同要在3个月试用期考核通过
后才可签订。 3个月试用期结束
后， 公司却推脱称， 转正要等领
导出差回来决定。 “一直拖了5
个月， 我等不下去便辞职了”。
陷阱2：
试用期变身 “随意期”

“试用” 多久才正常？ 劳动
合同法采用把试用期与合同期限
相挂钩的制度， 明确规定试用期
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然而笔者
发现， 现实中试用期屡屡超期、
甚至无端续期。

劳动者李冰去年起就职于当
地一家传媒公司， 合同上注明试
用期为3个月， 然而到期后 ， 公
司人力资源部门却以 “试用期时
间太短， 了解不全面” 为由， 提
出再进行为期一年的 “考察期”，
期间依旧无法享受到正常的福利
待遇。

人力资源服务商 “前程无
忧” 曾开展一项调查显示， 受调
查的应届毕业生中有43.8%的受
访者实际试用期时长不符合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 且超长试用期的

现象多集中在应届毕业生群体。
陷阱3：
说炒就炒， 理由 “莫须有”

今年5月， 大学生何佳俊应
聘了一家国企， 最终顺利与企业
签订了劳动合同， 约定了半年的
试用期。 然而9月初， 他却突然
被告知， 因为试用期内考核成绩
靠后 ， 企业要与他解除劳动合
同 。 企业并未说清具体考核办
法。

劳动合同法规定， 在试用期
中， 除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符合
录用条件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
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说
明理由， 然而在现实中， 辞退理
由往往简化到 “不过关” “不适
合” “不符合条件” 等模糊的说
法上去。

解读分析
“不靠谱”试用期
缘何成“顽疾”?

在笔者调查中， 不少大学生
吐槽， 试用期变 “白用期”、 试
用期无保险等时有发生， 劳动者
的权益仿佛被用人单位 “压榨一
空”。 那么， “不靠谱” 的试用
期为何成为职场 “顽疾”？ 笔者
梳理如下：

1.企业制度不健全， 法律意
识淡薄。

据调查， 发生此类纠纷的企
业大多为小微企业及劳动密集型
行业， 人力资源部门、 工会等机

构往往薄弱， 法律意识淡薄。
更多情况下， 试用期也成为

一些企业节约成本的手段。 知情
人士透露， 像餐饮行业等劳动密
集型行业， 试用期的服务员要比
正式员工薪资低20%至50%左右。

2.劳动者维权成本高， 维权
意识低。

律师梅俊认为， 一方面劳动
争议案件比一般的民事诉讼更复
杂、 周期更长， 且难以保障司法
救济目的的最终实现， 另一方面
经济支出成本也较高。

劳动法专家胡弘毅表示， 多
数劳动者对试用期及享有的权利
并不清楚。 在如今就业压力较大
的情况下， 基本是用人单位居主
导地位， 许多劳动者迫于压力，
不愿意采用法律程序维权， 而是
选择 “忍气吞声”。

3.监管存 “盲区 ”， 法律有
“漏洞”。

专家认为， 一方面， 相关部
门起不到应有的独立监管作用。
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的劳动监管
部门对于试用期的监督并不 “上
心”， 一般以 “合同备案” 这样
的被动形式进行监管， 未能深入
企业进行相关调查。

律师孙思琦指出， 劳动合同
法对用人单位考量试用期劳动者
的标准没有进行具体规定， 只是
在第21条中提到 “用人单位在试
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
动者说明理由。” 这种模糊表述
给用人单位在考量试用期劳动者
的权限上留有空白。

专家建议
如何让“试用”更“有用”

专家指出， 初入社会， 要让
第一份工作 “试用” 更 “有用”。
劳动合同是规避试用期陷阱的重
要武器。 在通知试用前， 务必要
先签订劳动合同， 看清合同单位
的名称、 法定代表人等信息， 注
意检查薪资、 工作内容、 劳动保
护和条件、 报酬等内容。

劳动法专家唐正亮建议， 毕
业生入职前一定要 “恶补” 劳动
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 当自身
权益受损害时要敢于维权， 可以
到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部门投
诉， 也可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
裁维权。

劳动法专家陶贤海建议， 劳
动监察部门要研究制定好相关调
查程序， 不定期进行企业调查，
积极履行职责。 同时要加强相关
方面法律培训， 提高劳动者、 用
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孙思琦建议，通过修改法律，
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后，当事人可
以选择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和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既拓宽劳动争
议解决的途径， 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梅俊等专家认为， 应进一步
完善试用期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
方面， 提高用人单位违法成本，
增加用人成本对劳动者的补偿机
制； 另一方面， 对试用期的相关
规定要进一步细化、 准确。

冒用弟弟名字到一公司工作
的陈某某下班途中发生车祸死
亡， 虽经相关部门认定其为工伤
死亡， 但当家属向工伤保险管理
部门申请工伤死亡保险待遇时，
却因 “冒名” 问题遭到拒绝。 于
是， 陈某某的家属将工伤保险管
理部门告上法院。 近日， 法院审
理了此案。 庭审过程中， 工伤保
险管理部门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
为， 对陈某某核定工伤死亡保险
待遇。 原告遂撤回了诉讼。

因超过招工年龄， 陈某某无
法到当地一煤矿公司上班。 于是
陈某某想到冒用其弟陈某强名字
的办法。 2000年7月， 陈某某以
“陈某强” 的名义到煤矿公司实
习。 同年11月， 其被招聘到煤矿
公司从事采煤工作。 2004年7月
至2012年7月期间， 煤矿公司为
“陈某强” 购买了工伤保险。

2012年7月的一天， 陈某某
驾驶摩托车在下班途中发生车祸
死亡， 经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认定其为工伤死亡。 后因姓
名问题， 2014年9月， 陈某某亲
属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将原工伤认定决定书中 “陈
某强” 更改为 “陈某某”。 2015
年1月， 陈某某的亲属向当地工
伤保险管理部门申请陈某某的工
伤死亡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管理
部门审核认为， 工伤保险实行实
名制， 既然工伤保险是以 “陈某
强” 的名义购买， 表明陈某某并
未参加工伤保险， 故核定不予支
付一次性丧葬补助金、 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

陈某某的亲属认为， 相关部
门已经认定陈某某为工伤死亡，
陈某某所在的工作单位亦实际为
其参保， 工伤保险管理部门理应
给予陈某某工伤死亡保险待遇，
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为本
单位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本案
中， 煤矿公司根据陈某某提供的
“陈某强” 的身份信息， 以 “陈
某强” 名义为陈某某缴纳工伤保
险费， 其真实意思表示应理解为
投保对象实际为该公司职工陈某
某， 而不是与公司不具备劳动关
系的陈某强， 即陈某某与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之间在事实上成立了
工伤保险关系。

说法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 规

定 ， 工伤保险对象的范围是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
业单位、 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
体工商户的雇工， 均有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
利”。

《工伤认定办法 》 同时规
定，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
证明材料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
明材料。 也就是说， 工伤保险法
律规定中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
存在劳动关系的各种劳动者， 这
其中当然包括了事实劳动关系。
本案中， 陈某某虽然冒用他人身
份， 但与煤矿公司之间建立了事
实劳动关系， 属于 《工伤保险条
例》 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工，
故其工伤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死
亡保险待遇的范畴。


